
2023年五遍读后感(模板8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
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五遍读后感篇一

哈利波特能让读者插上幻想的翅膀，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
学会了勇敢与坚强。读完了哈利波特，你有写一篇哈利波特
读后感？它会给你带来许多的积极影响。你是否在找正准备
撰写“哈利波特七部曲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
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在我们这个年龄段，都会常常做一些“白日梦”。无非是什
么自己变成某某公主啦之类的。我也经常幻想自己变成了魔
女呀，法师等。而我在假期读的一本书，却真正带我走进了
一个魔法世界。

那本书的名字是《哈利·波特》。讲的是哈利·波特在霍格
沃茨学院所发生的事。

确实，我不得不承认哈利·波特是一名很棒的法师，他在海
边小屋里遇见了巨人海格。在九又四分之三车站遇到了罗恩;
在车上又和赫敏成为了好朋友。这不是因为他是“大难不死
的男孩”，是因为他是一个让人怜爱，而十分坚强的男孩。
哈利·波特有一个阿兹卡班的教父——小天狼星布莱克。我
并不觉得布莱克坏，而到了后来，我得知他是哈利的教父时，
我的确吃了一惊，但我相信他。我想哈利也是——当小天狼
星布莱克牺牲后，他对邓布利多狠狠的发脾气。但结局还是
美好的，在见证了那么多人的死亡之后，他还是和金妮走到
了一起。我很佩服这套书的作者j.k.罗琳，她用细腻的笔触走



进了我们新一代人的内心世界。故事情节总能让我们伴着主
人公哭泣。即使是只言片语也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深的那一道
弦。书也是各有口味的，我认为这本书，它似一杯清茶，苦
涩中泛着甘甜;它似一杯白水，虽无味，但却浇灌了我们的心
田;它也似一碗心灵鸡汤，温暖了我们心灵的同时，告诉我们
一个人人都有的稀世珍宝——爱。

夜幕降临，幽静的路上一位头发苍白的老人在路灯下影子渐
渐拉长显得特别孤单，他举起右手拿着一个手电筒，嘴里念
叨的什么一下子所有的灯光全部聚集在老人的手里，老人对
着拐角处的黑暗说了一句：真么想到你会来，麦格教授。只
见从黑暗中走出一只猫，渐渐的，那只猫变成了一位成熟.高
端的女人，没错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的邓布.利多校长，不久
就从天上飞来一辆摩托车，上面坐着一位巨大的，满脸胡子
的人，这个人就是海格，他手里把这一位不过1岁的孩子，孩
子的头上有着一个闪电的符号，这个男孩就是这篇文章的主
人公：哈利波特。而故事也刚刚开始!

十年的时光飞速流转，这个小时候躺在巨人怀里的小男孩已
经变成一个相貌堂堂的青年，他在这个家里收满了欺负，终
于有一天，他收到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邀请函，可是他的
姨夫姨妈们并不想让波特去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并没有
哪些魔法什么的因为他们只把这些当作笑话，哈利波特收到
邀请函当让高兴但费农一家为了避免再次收到那些让人感到
烦恼的信，和波特离开了4贞路到一个简陋的渔船上住了了一
晚，费农一家沉睡了而波特并没有睡，而是心里默默数着时
间，原来今天是波特的11岁生日，离波特生日时间还剩五分
钟，四分钟，三分钟....5.4.3.2啪啪!啪啪!门砰的一声倒下
了，是海格，还海格是来给波特过生日的，在波特的11岁生
日里，他的命运就在那天改变了。

是的!哈利波特他成功的上上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在学校里
他认识里很多的朋友，如学霸赫敏格兰杰.罗恩他们，他们在
这个学院里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和伙伴们一起学习飞天扫帚.



魔法知识课。他们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即 使 发生危险他们
一起面对，而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读完这本书，让我真正的理解到了“与朋友交，言而有言”
着句话。曾经所承诺过的事，即使再难也要完成，以为这就
是朋友之间的互相的信任。

最近，我读了一本名叫《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书，这本书
内容精彩，比喻连篇，讲述着主人公哈利的故事，其中我最
喜欢厄里斯魔镜的一小段故事，因为它教会了我一个非常重
要的道理。

一次，哈里穿着隐形衣，来到了一间房间，里面有一面镜子，
哈里想看看自己，就走到镜子前面，却看到了自己的爸爸妈
妈和所有的亲人，他太想见他们了，又去了一次，又去了一
次，结果被邓布利多校长看见了，邓布利多说："这面镜子只
能照到内心深处想要的东西，无法照到现实，很多人就因此
沉迷这面镜子，所以，回去睡觉吧!这面忘掉这面镜子。"最
后，哈里终于忘掉了厄里斯魔镜。

读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不要一直面对自己的心，它会阻
止我们面对真正的生活，也不要沉迷在虚构和幻想之中，它
们只不过是我们的大脑变出来的，而且，一旦沉迷在幻想和
虚构中，就无法正常生活，只能活得别别扭扭的，这样也不
好，像哈利成迷在厄里斯魔镜的虚假和幻想中，就会干出许
许多多违反规矩的事情来，这样当然非常不好，不但会引想
成绩，而且也会让周围爱他，关心他的人替他担心，这样的
话，你就是一个坏人了!当然，也要像后来的哈利一样，学会
克制自己。

不过，我也做得不好，因为我经常沉思我昨天做的事，从而
上课开小差，不认真听讲，学到的东西自然也会比别人少很
多，如果我不沉思这些过去的，已经无法改变的东西，那么
我学到的东西一定会跟别人一样多的!因为，比起沉思那些过



去的，没用的，已经无法改变的事比上课认认真真听讲要差
一亿倍!

所以，读了这个故事，我懂了很多。

人们都奇怪，为什么一岁的小婴儿哈利波特能从那个最险恶
的黑巫师伏地魔手下逃生。是的，多少伟大的巫师都死在了
伏地魔的手下，包括哈利的父母，可唯独哈利保全了性命，
而且还 使 伏地魔魔力大失。

这个原因，邓布利多告诉了哈利，答案就是母爱。哈利的母
亲在自己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换来了
哈利的生命，所以母亲强烈的爱，就在哈利身上留下了记忆。
对，是记忆，不是伤疤，不是看得见的痕迹。如果我们被一
个人深深地爱过，尽管那个爱我们的人已经死亡，也会给我
们留下一个永远的护身符，爱的护身符。

正因为此，哈利被母亲的爱救了下来，成为在伏地魔想要杀
害的人中逃生的第一个人。而且母亲的爱，使他在和奇洛教
授争夺魔法石的斗争中，也成为阻挡奇洛的有力武器：奇洛
裸露的皮肤不能碰到哈利，不然就会痛苦不堪，因为他的心
中充满了野心贪婪和仇恨，所以碰了一个身上胡幸存爱的烙
印的人，就会感到痛苦的无法忍受。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自己所爱的人留下这样的护身符呢?回
答应该是：我能!爱，永远是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得以存在并
发展的唯一的理由。对一个充满了爱、周身洋溢着爱的人来
说，他看到的就是光明，就是美好;而一个充满了爱的人，也
正在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美好和光明，带来希望。

不要否认爱，我们的身上，其实也都有着爱的烙印。也许，
有的烙印已在尘世的浮华中如同那块通灵宝玉一般蒙上了尘
埃，但拭去灰尘，相信那爱的护身符仍然存在，仍然有着伏
地魔们无法抵挡的魔力。失去了爱，才是我们人类最无法忍



受的事情。去爱吧，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朋友，爱这个
世界，只是不要去爱我们的敌人。

哈利波特，一个不平凡的人，一出生便拥有了与伏地魔作斗
争的标志——一道形如闪电的疤痕。那是一道非常厉害的魔
咒的余痕，妈妈的爱把他的死亡换成了那道疤。由于父母双
亡，他被姨夫收养，度过了一个非常委屈的童年，表哥达力
总是仗着个头大欺负他，就这样熬了11年。

在他11岁生日那天，发生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改变了他的命
运。海格给他送去了一封魔法学校录取信，告诉他的身世。
他很高兴的入了学，也知道了对角巷等一系列的巫师世界的
事物。

在学校他认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赫敏与罗恩与他形影不离。
他们一起努力保护魔法石。在重重障碍中，罗恩倒下了，赫
敏返回进口了。哈利独自一人与伏地魔顽强抗争，最终以纯
洁的灵魂捣毁了伏地魔的美梦，同时也救了大家。 故事虽然
是发生在一个虚幻世界，但是，故事里所蕴含的却与我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

如果没有母亲伟大无私的母爱，哈利怎能活到今天?如果没有
海格的保护，哈利怎能摆脱德思礼一家的阻挡，顺利地进入
霍格沃茨?如果没有斯内普在魁地奇比赛时念一个反咒想保住
哈利的生命，他岂不是早就被奇洛摔得粉身碎骨?如果没有赫
敏的机智与罗恩的敢于牺牲，哈利怎能通过一道又一道难关，
打败伏地魔，拿到魔法石?……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教育我们：
生活中我们离不开他人的帮助，他人对我们的关怀与爱护才
使我们成功。哈利波特要是只身一人，没有朋友，没有支持，
他能独自打败伏地魔吗?答案是否定的。

福楼拜曾说过：“对不幸的命运越是抱怨，越是觉得痛苦;越
是想逃避，越是觉得恐惧，不如去面对它、迎战它、克服它，
使一切痛苦低头称臣，使灿烂的花朵盛开在艰苦耕耘过的土



地上。”哈利波特正是这样，他面对困难不低头，反而抬起
头勇敢的去面对它，征服它。山中没有笔直的路，然而，有
弯曲，才有雄壮，正如溪流有阻碍，有不平，才有歌声!

五遍读后感篇二

当我合上这本书，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心里挺难受的，是哭
不出来的那种难受。

魔戒的结局按理说应该是个大团圆结局，正义战胜邪恶什么
的。但是，这只是表象，这个看似美好的结局下，我看到的，
是无尽的悲哀。

任务完成后，护戒小分队各奔东西；精灵们不得不渡海西去，
弗罗多也离开了。看到这些，我的脑子里蹦出来一个词：曲
终人散。看到这些，真的感觉很心酸。

这本书的附录最是无情。阿拉贡和阿尔温度过短暂的美好后，
阿拉贡死去，阿尔温隐居，后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去世；
莱戈拉斯和金雳也渡海西去，不久后金雳去世……等等等等。
这些，使我想起来一句话：英雄末路，美人迟暮。

波洛米尔能在最好的年华死去，是不幸，何尝又不是一种幸
运？意气风发的少年形象永远留在人们心中，而不是一个垂
垂老矣的老人。其他人，如阿拉贡，阿尔温，还有波洛米尔
的弟弟法拉米尔等等许多人，最后都年华老去，满怀遗憾地
死去。阿尔温，伊欧文等人都美人迟暮，爱人离去后她们活
着也许就像煎熬一样。

为什么说自古红颜多薄命，英雄不见白头？因为英雄末路，
美人迟暮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不幸！魔戒的结局让人难受就
在这里，看似欢乐却又盈满哀伤。



五遍读后感篇三

温暖的阳光无私的照耀大地，娇艳的花朵灿烂了整个花季，
自在的白云点缀了单调的蓝天，而精采的故事丰富了我的童
年。风靡全球、轰动文坛的科幻小说―《魔戒三部曲》，在
我灵魂深处，那块童真却又乏味的内心，绘上了动人的色彩。

书中主角佛罗多，从小就被赋予艰困的使命，当他成为魔戒
持有者，恐惧、彷惶、不安如阵阵浪潮，贪婪的啃噬着他，
终究逃不过踏上血腥、暴力、邪恶交织的旅程，成为史无前
例的“魔戒远征队”队员，他和忠实仆人肩负着使命，成了
黯夜中的一盏明灯。一路上，越接近万恶的中心，魔戒的力
量也渐渐失去了控制，佛罗多的灵魂被魔戒一点一滴的吞噬，
他开始彼此猜忌，历经千辛万苦，拖着饱受寒霜的身躯到达
了最终目的地―火山口。故事高潮迭起、精采万分，不但魅
力无穷，自其中我领悟到许多人生道理。

保持着内心的澄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在任何环境压
力之下，心中的澄净总能让我们静下来思考，临危不乱，做
出更有决策性的判断；友谊，有如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朋
友的'鼓励，是最坚强的成功支柱；当我们自信的踏上征途，
多大的阻碍都将化为乌有，成功定在不远处；以毅力不断迈
进的精神，意志力将战胜一切，勇往直前，无畏无惧，世界
因我而改变，我将用勇气创造出奇迹，留住生命中那份永恒
的光洁。

看完了精彩绝伦的故事后，我竟能体悟身边竟处处都是幸福
的甜蜜：一句温暖的话语是感动，一个肯定的微笑是感动，
一首完美的诗是感动，一本书的洗礼是感动。尤其这套魔戒，
让我自生活中得到更多的省思，反观自己的生活，因此阅读
的时光不但是种深层的感动，更是幸福的滋味。

幸福在哪里？在那充满芬芳的空气里r幸福在哪里？在那湖畔
徐徐轻送的微风里r幸福在哪里？在那万里无云的晴空里r幸



福在哪里？它就在你我的心里、在我手中捧着的书里，只要
细心体会，时时品味，刻刻都能品尝到幸福的滋味。

五遍读后感篇四

《魔戒》这本书所传达出的是即便是最不起眼的人，也可能
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所以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
对人生灰心丧气，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做出一件轰天动地的大
事情来!

最近，我迷上了jrr托尔金的《魔戒》。一个戒指竟然拥有着
至尊邪恶的力量，在童话般的世界里，却遗落了魔王的灵
魂——魔戒，邪恶中满是欲望，于是它充满可怕的力量，而
善良的人们怀着纯真的信仰，团结一心，在末日中寻找光明，
最终战胜了邪恶。

要想知道《魔戒》的故事，首先要了解“哈比族”和“中土
世界”是怎么回事儿。书中的“中土世界”(middleearth)是处
于我们人类所谓的中世纪，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着矮人、精
灵、巫师、树人、半兽人以及其他各种奇奇怪怪的生物，而
哈比族也是这些族群里的一种。他们的外型跟人类十分接近，
但身材比较矮小。哈比族人拥有一双长满卷毛的大脚和一对
尖耳朵，喜欢品尝美食、吸烟斗、讲笑话和睡午觉。哈比族
人习惯居住在装饰精美的山洞里，过着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
《魔戒》主要讲述了魔戒与哈比族之间发生的故事。早被遗
忘的魔戒之王重现人间，黑暗魔君索隆——魔戒之王的锻造
者，想方设法寻找魔戒，用来恢复自己的力量;于是在林谷组
建了一支魔戒远征队，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最终魔戒拥有者
哈比族人弗罗多，将魔戒扔进了厄运山口的烈焰中。魔戒被
这样被毁灭，索隆完全失败，黑塔楼也倒塌，中土世界重又
恢复和平。



五遍读后感篇五

每次听见annielennox的《intothewest》的婉转悠扬的歌声在
耳边响起的时候，脑海中总会不断地浮现出《王者归来》中
那些让人无法抹去的镜头。弗罗多的身负重任、他的逐渐被
魔戒吞噬的意志;山姆的忠心不二却在咕噜姆的挑拨之下被误
解;梅里、皮宾虽身材矮小却为了正义与兄弟的情谊拔剑;甘
道夫、阿拉岗、金霹、尼古拉斯四人为魔戒的毁灭创造条件、
引开魔眼而身陷困境却浴血奋战、孤注一掷……直到最后魔
戒终于与咕噜姆一起被掷入末日山脉的火焰时甘道夫眼中的
泪水、金霹激动的跳跃、阿拉岗尼古拉斯脸上的欣慰以及弗
罗多苏醒后与队员们的见面场面……每每想起这些令人感动
的情节都会有些感叹。

五遍读后感篇六

牛津大学中世纪英国文学教授j.r.r.托尔金所着的《魔戒三部
曲》问世以来在英美两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至今
已被译成40多种不同语言，全球销售量达9000万册以上。
《魔戒三部曲》成了英美读者的床头书，并“培训”了一大
群忠诚的《魔戒》迷，我也为它疯狂了好一阵。托尔金
说：“成年人实际上比孩童更需要”奇幻“的东西。许多成
年人想要寻找离开这个繁忙、吵杂与烦恼不断的真实世
界。”这种说法真是让人难以忘怀。

读完这本书不禁惊叹于书中栩栩如生的史前文明背景和整个
离奇古怪的魔幻故事。其故事情节环环相扣而且严整紧凑，
不由让我想起了童年时沉湎于《西游记》的诸多往事，但是
那时的我毕竟知道《西游记》是虚幻世界的产物，而《魔》
看过之后使我真有些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尽管现在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早已经在我的大脑里根深蒂固，可我依然
无比欣喜于《魔》给我心灵带来的真实撞击，我开始担心主
人公的生与死，甚至渗透到了现实生活中也具有同样的期盼



和牵挂。

合上《魔》书，想一想它给予了我什么呢？《魔》可以引领
我回归自然，《魔》可以教诲我思考人性，《魔》甚至责成
我去善待生灵，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评价。书中霍比特人、
精灵、侏儒、黑骑士与魔法交相辉映；欢笑与、疼痛与快乐、
忍耐和磨难此起彼伏。巫师甘道夫是一个智者，有着坦荡的
胸怀、顽强的毅力，因而领袖群雄，可是魔魇却将他从众人
眼前夺走，人和魔的斗争顿显悲壮起来，所有正义的人在为
他默默流泪，失去了甘道夫的弗罗多却独自站在河边，泪水
滑下脸庞，无助与孤独吞噬着他每一条神经，是前行还是放
弃？背叛还是坚守？面对强大的魔戒，弗罗多选择了用自己
的一生去挑战，尽管“一枚戒指统领众戒，尽归罗网；一枚
戒指禁锢众戒，昏暗无光。莫都大地黑影重重。”

电影版《指环王》里，同样拥有原着鲜明而厚重的人文底蕴，
比如凶残的索荣、选择背叛正义的沙拉曼、贪恋魔戒变成亡
灵的9个国王，丑陋使得中世纪壮美的天空不再纯净无瑕，
但“根德之子”的叛而后勇，与魔怪殊死搏斗却让所有善良
的人为之泣下，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一样赢得了
英雄的地位和人们的尊敬，用付出的勇气鉴证了做卑鄙的神
不如做“善良的人”。

或许正是象现在这样平淡地活着，是这个世界能够给予我的
最大恩赐。

五遍读后感篇七

三部书，让我看到了三个不同的教父。

教父一：这是我见过最有礼貌的黑帮。很多人说迈克尔比老
教父更狠辣，我看到现在想着老教父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差。
这本书主要讲的也是老教父新教父更替的过程，最初最不愿
意接近家族生意的人，最后却成了接班人，该说是造化弄人，



还是如老教父说的：一个人只有一种命。但是有一点新老教
父还是不一样的，老教父希望有人可以接替他然后延续家族
使命和现有权利，迈克尔却希望家族逐渐合法化，让自己的
孩子走入正常人生活。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教父，都成为了最
讲理，善于用情“绑住”别人的好首领，这得是多强大的自
信心和能力啊，着实也让人佩服。

教父二：在乱世的西西里，是一位英雄一般的教父，吉里安
诺恪守自己内心的守则，本着不伤害普通人的原则，劫富济
贫，做着“山中的大王”，所有人都尊敬他，因为他有着广
阔的胸襟和仁慈的本质，然而却也敌不过亲近之人的背叛，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敢相信那个自己把命交给他的人，
最终害他丢了命，令人讽刺，也让人伤心。

教父三：有点像迈克尔的想法的延续，克莱里库奇奥家族的
老教父也着手让自己的家族逐渐洗白，走向合法化的道路，
在这个中间地带，注定不能平凡度过。老教父一辈子精于谋
略，即使在最后一段时间里，也要为家族的融入社会的计划
筹谋划策，借刀杀人的手法特别精妙，最终也算是迎来了完
美结局吧。

但看下来却又觉得没有那么可怕。三部教父中每个人身上都
能看到一种优雅的自信和气场，还有沉着冷静，处变不惊，
说到做到，有理又有礼，大局观等等……现在电视剧里的黑
帮老大不会就是被这里启发的吧……三部中的核心人物里，
第三部分克罗斯算是最完美的结局了吧，比较圆满，第一部
分迈克尔失去真爱，陡然觉醒，第二部直接就死了，我还为
吉里安诺的死伤心了好几秒。另外，作者在对书中人物进行
心理描写或者他就要死了的时候，会特别的描写一下当时的
天气和她所处之地的风景，对人物当时的心境或是结局渡上
一层底色，这种渲染有点像电影镜头的感觉，脑海中顿时就
有画面了，感觉可以去看看电影了。



五遍读后感篇八

《魔戒》是一部奇幻小说，但是结局并没有统御世界；《魔
戒》是一部史诗，但主角不是长大变强，而是保持本心。这
个设定之妙出类拔萃。

托尔金博古通今，又亲身经历过一战，似乎是甘道夫，然而
或许他内在其实是比尔博吧。主角是霍比特人，比矮人还小
的半身人，生活在阳光灿烂，水草丰茂的夏尔。夏尔的设定
也很有意思，不似希腊诗人歌颂的阿卡狄亚，也异于中国文
人喜欢弹琴长啸的山水和竹林。后两者似幽谷仙气飘飘，夏
尔却是人间烟火。与魔兽世界为代表的小身材的种族相比，
霍比特人不像侏儒那样智力出众和擅长工艺，也不像地精那
么富有，更不像矮人勇猛善战。然而，挺身而出的持戒人是
霍比特人，9名魔戒同盟队员里霍比特人占了4位。这个柔和
的种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颇有点“上善若水”的感觉。并
且，魔戒同盟并不是桃园三结义或者三个火枪手式的兄弟同
心，而是一个想走就走的松散联盟。事实上中途就分开了，
只有弗罗多和山姆去了魔多，甘道夫失踪，波洛米尔阵亡，
武力最强的三人走了洛汗-刚铎的线路。每个人都在随着形势
自然而然地前行。人四散，缘分连。谈不到“意志”、“梦
想”之类，这些大词属于波洛米尔，属于萨茹曼，属于德内
梭尔。然而持戒的弗罗多和山姆只是一直前行。让我想到
《西游记》里唐僧也没什么武力，他的优点就在于一直向西
天前行，内心单纯。这份单纯可不容易，具象的魔戒也好，
家国责任也好，个人野心也好，亲人的期待也好，都给人巨
大压力，负重时怎能走钢丝呢。我知道只有亚瑟王能拔出石
中剑，我知道只有须佐之男命能拔出草s剑，我并不希望作
家“来写个小人物逆天改命成为大英雄的故事吧”，而希
望“请让英雄别那么大压力，顺从内心，自由前行吧”，谢
谢托尔金先生！

弗罗多线很有新意，阿拉贡线很有古风。孤身一人出场，获
得了各个王国，各个种族的敬爱和支持，最终君临天下，河



清海晏。除了冒险的经历，我非常喜欢他的优雅气质。冒险
之旅也是诗歌之旅。我们知道老比尔博爱做诗，他曾经让人
猜哪几句是阿拉贡做的，说明阿拉贡的文才不在他以下。他
唱着精灵的诗歌、人类的诗歌、霍比特人的诗歌，打动了书
里书外的人。毫无炫耀，只是唱出心声。这让人想到奥德修
斯听到关于他的歌曲而流泪，英雄也是充满感情的。让大家
陪同矮人吉姆利过精灵边境的做法也很有风度。值得一提的
是他对洛汗公主伊奥温的尊重和爱护。尊敬强大的精灵女王
很容易，爱惜恋人精灵公主也很容易，但阿拉贡对伊奥温的
平等对待才是了不起。阿拉贡是一位温柔的国王，像月亮一
样温柔，处处都是他的光辉。

我非常喜欢伊奥温公主！史诗里强力的女性有，比如喀耳刻；
深情的女性有，比如卡吕普索。伊奥温作为人类女性，在男
性为主的人类社会生存不易。如果说本书里霍比特人是“保
持”，国王阿拉贡是“回归”，伊奥温则是“成长”。值得
一提的是女扮男装从军的情节，书里一直是假扮男性，谁也
没发现。但是在电影里肯定观众都能看出，干脆就在带梅里
骑马的时候明明白白说了话，让梅里发现她。但戏剧性一点
都没减弱，她来了，未来会怎么样？会如她所愿，和男子一
样建功立业，还是马革裹尸？事实上，她胜过了男子。感谢
托尔金让她在年轻时遇到了阿拉贡，作为人生的引导者。

本书各个角色，各个种族的结局也叙述得很圆满。每一章的
结尾，比如阿拉贡的婚礼、弗罗多的离开，大多简洁明快；
整个大结局一唱三叹，照顾了读者依依不舍的心情。马上准
备看《霍比特人》啦。《魔戒》啊，我还会重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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